
2019年台灣觀光協會招標案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將

組團參加 2019 年泰國春季旅展 Thai International Travel Fair(TITF)，

本次活動為「臺灣展館設計及搭建」案，經費總預算新台幣 105 萬元

整，徵求承辦廠商。茲就本活動概要說明如下： 

壹、 臺灣館設計及搭建(共八項)： 

一、 預算：新臺幣 105萬元整，含稅，請以新台幣報價。 

(最後執行預算須再經由本會議價後訂定)。 

二、 展覽地點：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Plenary Hall 

三、 活動日期：2019年 2月 13日-17日。 

四、 攤位面積：120帄方公尺(如附件攤位圖) 

五、 攤位編號：PC152-PC161、PC170-PC179 (分為兩區中間需

留走道) 

六、 展攤設計主題 

1. 請以「小鎮漫遊」及「優質旅遊」為主，「台灣燈會」、

「宗教旅遊」、「臺中花博會」為輔，進行展館設計。 

2. 設計須有一致性，並富含台灣意象。 

3. 整體展區以開放空間方式呈現，具穿透性。 

七、 展攤需包含以下內容 

1. 臺灣觀光局服務台：需有儲藏文宣空間、背牆以台灣觀光

地圖設計。 

2. 展桌：25張(需配置插座、櫃子、椅子)。 

3. 舞台區：LED電視牆、燈光音響設備及控台人員、舞台時

刻表印製。 

4. 洽談區：依空間設計調整，至少2組討論桌椅。 

5. 儲藏空間：需含置物層架、飲水設備(含飲水機及飲用



水)、插座、冰箱等。 

6. 需配置上述區域充足之燈光照明及各項設備所對應之電

源、插座及延長線等設計(包含電力申請、工程施作等費用)。 

7. 非標準攤位，採特色展館式設計。 

8. 其他項目待決定廠商後增加。 

八、 臺灣館現場人員需求 

1. 舞台主持人（五天）：展覽時間 10:00-21:00 共 11 個小時，

中午及晚上各 1 小時用餐時間，活動期間視情況安排 1

小時休息時間，每日工作 8 小時 

2. 帄面攝影師（兩天）：包含臺灣館拍攝及整體泰國春季旅

展展館拍攝，每日工作8小時。 

貳、 投標方式 

一、 本國廠商與外國廠商皆可參加，本會得視情況召開評選會

議，如有必要得通知廠商到會簡報，未到者視為放棄投標。 

二、 檢附以下文件 

1、 公司簡介及公司登記證明 

2、 企劃書 3 份(攤位設計圖稿、帄面配置圖等)  

3、 報價單(各項目之明細及報價需加蓋公司大小章) 

4、 以往承辦跨國(東協國家優先)施工相關工作之成果及經

驗證明 

5、 以上文件請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臺灣時間下午 6 時前以

紙本文件寄達或親送至本會 洪敬倫 Daniel 先生收，恕不

接受電子投標。 

參、 決標方式： 

一、 本案為專業性之勞務採購，以展攤設計、服務品質及價格

為評選標準。 

 

 



肆、 決標日期：另訂(不公告)。 

伍、 其他： 

一、 廠商應配合場地方之相關規定，如因廠商疏忽造成本會之權

益損失，廠商應負賠償之責。 

二、 廠商資格證明文件，企劃書逾期送達者，取消參選資格，不

符本須知所訂參選資格或所得不合須知規定者，取消參選資

格。 

三、 參選廠商所提廠商資格證明文件及企劃於規定日期送達後，

不得要求更換或補充任何資料，入選與不入選之企劃書等，

本會均不予退還。 

四、 本會不負擔企劃書撰寫及提送等一切費用。 

五、 得標設計圖需配合交通部觀光局、觀光局卲隆坡辦事處及本

會修改至定稿。 

陸、 廠商獲選後，應於議價後起 15日內與本會簽訂契約，逾期未簽

訂者，視同放棄資格，1年內不得參與本會委託業務之甄選。但

因其它非可歸責於該廠商之事由，經本會另訂適當期限，而於期

限內完成簽約者，不在此限。 

柒、 本案招標業務內容之查詢，請逕洽葉佳宗秘書，電話

+886-2752-2898分機 50，jacob@tva.org.tw。 

 

 

 

 

 

 



附件一、攤位圖 

 

 

攤位編號：PC152-PC161、PC170-PC179 (分為兩區中間需留走道) 



附件二、委託合約書 

2019 年泰國春季旅展及觀光推廣活動  

台灣館工程及活動委託合約書 

立契約書人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以下稱甲方） 

                                                （以下稱乙方） 

茲因甲方委由乙方辦理「2019年泰國春季旅展及觀光推廣活動-台灣館工程及活

動」委辦商，並經協議訂立本合約書，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範圍: 2019年泰國春季旅展及觀光推廣活動-台灣館 展館。 

第二條 地點: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Plenary Hall。 

第三條 期限:全部工程應依本合約下列期限(不論晴雨天)完成。 

一、 進場施工及完成時間:2019年 2月 12日 18:00 

二、 完成拆除時間:2019年 2月 17日 23:59 

第四條  施    工：  

一、乙方於施工前，應將工程設計圖及報價單提供予甲方取得核可後，

作為本工程之施工規範。 

二、除另有約定外，本工程所需之機具、材料，概由乙方負責提供，

進場施工時，並自行負責保管其材料、機具之財產安全管理。 

三、施工期間，甲方得隨時派員檢驗工程品質，如發現品質不佳，或

有不當措施恐危及工程安全時，得指示乙方限期改善或拆除重

做，乙方應即照辦。 

四、乙方同意嚴守展館裝潢規定事項，並負責於布置完成後進場結束

日前，將裝潢材料及廢料全部清除運離展場，並於展覽結束後按

時限內拆除及運離所有裝潢物品。 

第五條   工程增減： 

甲方於工程進場前有修改及增減工程數量、項目之權，乙方應即照辦，

其增減金額按增減數量與合約所附之單價計算，新增項目、數量由雙

方另議單價。惟其經甲方確認並交由乙方已製作之項目或數量若有增

減時，甲方仍需依據實際已製作部份核實給付乙方。進場佈置中甲方

如有追加製作需求時應先徵得乙方對製作可行性之評估後而為之，其

製作單價並由雙方另議之。 

第六條  委託金額及給付條件: 

依實際工程設計圖另行議訂，於議定後撥付費用總金額 50%，其餘款項

於展覽後向甲方辦理請領各案餘款暨核銷(均需開立統一發票)： 

(一)文件出具人應簽名或蓋章。 

(二)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 



1.帄面設計與現場施工情況不符者。 

2.自行增加硬體製作物未於展前告知 

3.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 

4.其他違約情形。 

(三)前目情形，乙方即時於履約期間改善完畢並經甲方認可者，甲方

應繼續給付契約價金。 

第七條  驗收辦法:乙方執行完畢，應配合甲方辦理驗收。 

一、於本案結束後 7個日曆天內提送期末報告及請領尾款 (包含紙本

及光碟片 2份)。其報告書應包含下述內容： 

(一)各項設計物之設計稿及現場實際照片 

(二)各項設計物經費支出表及未來改進建議等。 

二、期末報告如甲方認定有待改善，乙方應配合甲方意見修正並改善。 

第八條   延遲罰則： 

一、如乙方未依合約規定期限完工，每逾一小時甲方得就總價之百分

之一，要求乙方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或工程款折讓，直至完工止，

但延遲原因可歸責於甲方者，則不在此限。 

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解除或終止合約，除退還第六條

撥付之費用外，並須賠償甲方契約價金之 50%： 

(一)未能於開展前完工(展出當日 08:00)，致無法如期展出。 

(二)未依甲方審查通過之內容執行、製作，致無法達成原定展出效

能之目的者。 

三、乙方因甲方變更規格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於規定時間

內完成或因而延遲執行時，免負違約責任，但仍應竭盡所能，設

法排除、救濟或克服以上事由，儘速履行其義務。 

第六條  本案執行期間，若因甲方需要應修改或配合執行內容，經協調後，乙方

不得拒絕。 

第七條 本案涉及設計之圖稿內容不得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及專利權，如因而引

起爭訟時一概由乙方負責。 

第八條 本案設計圖之著作權歸屬甲方。 

第九條 本合約為雙方同意簽訂，雙方不得以其他文件與本合約作相反解釋。 

        本合約正本乙式貳份，經雙方蓋章後，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第十條  所有與本合約條款有關的爭議一律以中華民國之法令為依據，並以台北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立合約書人 : 

甲  方：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代表人：葉菊蘭 

地  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85 號 8 樓之 1 



電  話：02-25943261 

乙  方：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